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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生數位學習機會影響因素之研究： 
以學生、家長與學校觀點探討 

陳宇芃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學系 

林豐政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本研究以中央研究院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中「102 年［2013 年］學生數位學習及

數位機會」的學生、家長、學校三方調查資料為基礎，整合建立「學校給予學生數位

學習機會」對「家庭數位學習機會影響學生數位學習機會」階層線性模式，探討當中

的影響；亦進一步於學生數位學習機會的不同分量下，探究影響因素的變化。結果 

顯示：（1）數位級區對於學生數位學習機會影響力極大，原因可能是數位級區愈高的

學校可提供的數位資源較多，學生接觸數位學習的機會亦較頻繁；（2）學生擁有的 

設備愈齊全及對基本技能有一定素養，對其數位學習機會相對影響較大；（3）家長須

留意學生的數位學習情形，防止因過度使用反而造成身心損害，學校亦應向學生加強

宣導個人資料隱私的重要性；（4）學校應儘可能強化軟體與科技融入教學，期能消弭

因數位級區造成的差距。 

關鍵詞：數位學習機會；資訊近用；基本技能與素養；個人危機；權益侵害 

緒 論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着科技日新月異，「知識」已成為創造個人未來發展、促進企業成長和奠定 

國家經濟基石的重要力量之一。由於電腦與數位化網路時代來臨，知識的學習與傳遞

方式產生了重大變革，亦促成了「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時代的來臨。在

知識經濟時代，人們着重以知識為經濟發展的主軸；擁有知識的人，就能創造並擁有

財富。由於網路無遠弗屆，能善用網路資訊與知識者，將可掌握致勝先機。面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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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革命，世界各國無不致力於網路學習基礎建設的建構與發展。例如：新加坡建立

「思考型學校、學習型國家」（汪長明，2011）；歐盟整合會員國建構一個「邁向 

知識的歐洲」，期能共同在資訊社會中學習（周華琪，2010）；台灣則推動「終身 

學習社會」，鼓勵人人起而行，養成終身學習的環境（教育部，2016）。 

Drucker（2004）指出，數位科技雖然只是未來社會眾多新特質之一，但它已發揮

了重大影響力；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6）在以

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報告中認為，知識經濟就是以電腦、資訊、網路等數位科技為基礎

的新經濟型態。知識經濟要令「知識」展現其功效，必須運用現代化數位科技，方可

收事半功倍之效（吳清山、賴協志，2009）。在知識經濟時代裏，要如何運用數位 

科技與網路，加速知識的生產與創新以提升經濟競爭力，將是國家與個人思考的急切

課題。由近期的經濟發展趨勢來看，若想於各自專業領域佔一席位，實須先扎穩「數

位」根基，是以從小學開始的培育相當重要。Kong, Chan, Griffin, et al.（2014）指出，

K–12 學校（含幼稚園、小學、中學）應利用電子學習，使能最大限度提高學習者的 

學習機會，發展 21 世紀的技能。因此，本研究認為在數位化的時代，數位學習 

（e-learning）將成為現今重要的議題。為使台灣能在未來的產業更具競爭力，透過 

資訊教育以培育優秀的數位人才不可或缺，故此數位機會（digital opportunity）提供者

將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 

此外，綜觀全球近期蓬勃發展的資通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下稱 ICT）教育可知，全球電子化學習加速推動亞太地區主要城市及地區

（如：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北京）計畫並施行與電子學習相關的官方政策，以提高 

學校教育的質量（Kong, Chan, Huang, & Cheah, 2014）。 

數位科技雖然已令人們生活產生巨大改變，但比較那些已充分運用和鮮少運用 

科技的人，隨着數位科技快速發展，兩個群體的生活型態差異逐漸擴大。城鄉地理 

位置不同，資訊基礎建設可能有差異，使得這種落差愈趨明顯（Xia, 2010）。然而，

隨着資訊社會發展，過去各國探討的數位落差已紛紛轉以社會包容（social inclusion）

為出發點的數位機會，着重思考為所有個體創造數位機會（digital opportunity for all）

的可能（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研考會］，2013）。 

柯曼報告書（Coleman et al., 1966）指出，影響學童學習成效最重要的因素在於 

家長的態度；而《國中小學生數位能力與數位學習機會調查報告》（行政院研考會，

2006）亦顯示，家長資訊能力是影響學童數位表現最重要的因素，並推論學童數位 

表現的差異主要來自數位學習機會（e-learning opportunity）的不同。Anastasiades, 

Vitalaki, & Gertzakis（2008）證實，較具數位能力的家長於資訊教育的態度與管教行為

上，皆較積極並傾向給予支持。可見，家長的數位能力不同，將會影響對學童的資訊

教育方式，亦可能影響到他們的數位學習機會。另外，邱玉菁（2004）認為影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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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高低取決於教師與學生運用科技的方式。劉世雄（2011）指出，以教師實施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所需的設備而言，台灣城鄉之間仍存在差異。由於各方研究均證實，

數位學習相較於傳統學習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而綜整 2000 至 2014 年間的研究 

文獻顯示，數位學習的本質是協助學生有另一學習環境以加強課程知識之不足，故此

教學過程要回歸學生個人，於學習過程中教師須適時從旁引導並搭起鷹架（方瑀紳、

李隆盛，2014；陳舜德、李燕秋、李正吉，2014）。 

綜合前述，家長的態度、教師的教學方式和學校的設備皆會影響學生的數位學習

機會。可惜的是，在以往的相關研究中，似乎未見綜合學生、家長（即家庭）、學校

三方觀點來探討國民小學［下稱國小］學生的數位學習機會。因此，本研究整合學生、

家長與學校三方資料，探究彼此間是否對數位機會產生影響，藉以提倡數位學習，並

將資訊科技融入學校與家庭中，使學生能擁有更完善的數位學習資源與環境，以期縮

短城鄉地理位置不同所造成的數位落差。此外，為求了解台灣地區國小學生在城鄉之

間數位學習機會的差異，研究進一步採用行政院研考會（2012b）所提「數位發展 1 級

區域」、「數位發展 2 級區域」、「數位發展 3 級區域」、「數位發展 4 級區域」及

「數位發展 5 級區域」觀念（本研究簡稱為「數位級區」），以衡量城鄉地理位置的

ICT 發展現況，據以反映鄉鎮市區的 e 化程度。 

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背景，本研究認為探討學校、家長與學生之間的數位學習機會甚為重要，

因而參酌相關文獻，建立「學校給予學生數位學習機會」對「家庭數位學習機會影響

學生數位學習機會」的階層線性模式和分量迴歸，藉以達到以下研究目的： 

1. 探討「學校給予學生數位學習機會」對「家庭數位學習機會影響學生數位學習 

機會」的影響因素。 

2. 探討於學生數位學習機會的不同分量下，學校與家長的影響因素之變化。 

3. 提供建議給各級政府、地區國小、數位機會中心（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及 

相關單位，用作制定數位學習機會政策或未來發展的參考。 

文獻回顧 

由於過往文獻極少提及「數位學習機會」，本研究會先針對「數位學習」與「數

位機會」進行相關文獻的彙整，再藉此引申出「數位學習機會」的定義。同時，又對

「資訊近用」、「基本技能與素養」、「個人危機」及「權益侵害」進行相關文獻的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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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 

「數位學習」一詞最早出現於美國教育訓練發展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指藉由電子化科技傳達教學內容或學習經驗，亦即學習

者應用各種數位媒體學習的過程。其中，數位媒體包括：網際網路、企業網路、電腦、

衞星廣播、錄音帶、錄影帶、互動電視與光碟等，應用範圍可分為網路學習、電腦 

輔助學習、虛擬教室線上學習及數位化合作學習（Alden, 1998）。因此，數位學習是

一種應用資訊工具或媒介與通訊科技，透過有線或無線網路機制進行數位教材學習的

方式；其特質在於學習者與施教者可不受時空、天候、交通限制，進行同步、非同步

或兩者混合的學習，使雙方在實體教室外仍可透過網路的管道互動，令學習者在學習

上比以往有更多元的選擇，並逐漸影響傳統教學中的師生互動關係，從而改變教學 

結構與教育本質（Connolly, MacArthur, Stansfield, & McLellan, 2007）。 

戚玉樑、陳滄堯（2012）認為數位學習結合網路與電腦輔助教學的優點，克服 

傳統教學於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進而創造知識快速傳播的途徑。由於數位學習環境

逐漸成熟，使得學習模式發生變革。例如：傳統學習通常在教室以團體方式進行， 

數位學習則強調個人化環境，可依使用者能力彈性調整不同的學習進度（Alexander, 

2001; Lin & Hsieh, 2001）；Lai, Hwang, Liang, & Tsai（2016）亦指出，使用行動技術

（mobile technology）在學校學習與教學，將可提供「隨時」（anytime）和「隨地」 

（anywhere）的學習活動，學生和教師皆認為可發揮重要作用。換言之，數位學習 

不僅提供便利的學習環境，亦使教學策略、學習方式、教材內容安排面臨全新挑戰

（Zhang, Zhao, Zhou, & Nunamaker, 2004）。 

數位機會 

「數位機會」一詞最初於 2003 年日內瓦全球資訊社會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中出現，國際間亦開始以「創造數位機會」這積極目標取代 

消極的「縮短數位落差」，期望全球人民均可獲得普遍、公平、可負擔價格的資訊 

近用（information access）權利。因此，國際電信組織（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針對縮減全球數位落差的推動，發展出「數位機會指標」（digital opportunity  

index）以衡量各國資訊社會的發展現況與趨勢（行政院研考會，2012a）。由於資訊科

技的發展與使用可能因性別、種族、階級或地理區域的不同，而使人們在接近和使用

資訊的機會有所差異；同時，為使基礎建設能提供各地區民眾相同的資源，使他們有

公平均等機會增加就業能力、提升生活品質，過往所探討的數位落差議題，應轉化為

積極的創造數位機會（行政院研考會，2012a；Loader, 1998）。 

Van Dijk（2005）指出，在消弭數位落差、創造數位機會議題上，不單要探討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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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設備，個人的使用動機與意願亦為一大前提。因此，必須更加深切地把 ICT 融入

日常生活，使民眾了解它的必要，方能提高其使用動機，進而造成環境供給的改變，

弭平數位資源的落差，據以創造不同的數位機會。而於《建構我國數位機會發展指標

體系之研究》報告（行政院研考會，2012a）中界定的數位機會，是以「個人」為出發

點，強調「社會包容」與「社會關懷」；它與數位落差不同之處，在於數位落差是以

訓練民眾擁有公平競爭的數位能力，而數位機會則是以關懷與包容方式，令整體環境

去適應不同需求及能力的個體。 

數位學習機會 

由前述彙整可知，「數位學習」的範圍極為廣泛，而「數位機會」即為擁抱數位

科技的機會。綜合文獻，本研究將「數位學習機會」界定為國小學生在家庭與學校中

可運用電子科技設備（含電腦、平板、手機）和網路學習知識的機會。 

基於 Van Dijk（2005）的數位近用影響層次模型和英國有關數位融入的理論範疇，

行政院研考會（2012a）提出數位機會指標，包括賦能、融入、摒除等三大構面，其中

「賦能」探討民眾的資訊設備近用及使用情形和個人背景；「融入」觀察網路使用者

如何應用網路於學習、社會活動參與、經濟活動、公民參與和健康促進；「摒除」則

由個人危機與權益侵害切入，觀察資訊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由於家長面的問卷項目

並無「融入」構面，為使學生與家長面向一致，本研究只探討「賦能」與「摒除」，

並將「賦能」分為「資訊近用」和「基本技能與素養」，「摒除」分為「個人危機」

（personal crisis）與「權益侵害」（rights violation）。以下分別對這四部分進行文獻

彙整。 

資訊近用 

「資訊近用」是指資訊的接近使用，包含接觸資訊科技設備的機會、提供使用者

相關的資訊內容、提升使用者的資訊素養，亦包括網路近用與網路使用行為（行政院

研考會，2003；陳百齡，1997）。Van Dijk（2005）則提出使用數位科技的動機、電腦

與網路設備的擁有與使用、具操作資訊科技的技能與有效運用 ICT 的能力、個人在 

生活中使用 ICT 程度上的差別等個人資訊近用的四個方面。《2010 創造公平數位機會

白皮書》（教育部，2010）將資訊近用的概念細分為資訊設備與傳播內容的近用： 

前者即為數位教學所需硬體設備的使用率，後者則考量適合的數位化資訊與服務， 

以刺激資訊及網路的近用。因此，在《建構我國數位機會發展指標體系之研究》報告

（行政院研考會，2012a）中，將資訊近用界定為個人 ICT 設備擁有與接近使用的情 

況，包括設備擁有、使用／連線上網品質、使用情況與頻率、國際化資訊接觸情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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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本研究採用行政院研考會（2013）的觀點，將「資訊近用」界定為：衡量

個人之設備近用及使用情形，包含設備擁有、設備品質、資訊設備近用概況和資訊 

近用頻率。 

基本技能與素養 

「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是 Zurkouski 於 1974 年提出（見 Behrens,  

1994），是指為特定需求而檢索與評估的能力，亦即使人可以找尋、集合、檢查、 

辨認、分析及提供資訊解決問題的思考過程。美國圖書館學會則認為它是指賦與個人

力量的手段，可使民眾驗證或反駁專家意見，並能獨立追求真相，提供個人建立自己

想法、感受追求知識的樂趣，同時使個人準備成為終身學習者（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9）。McClure（1994）認為它是利用資訊解決問題的能力，包括傳統

素養、電腦素養、媒體素養與網路素養。教育部（2010）界定它為一個人在資訊社會

中理解並與外界進行有意義溝通所需的能力，包含掌控及使用電腦的技能、蒐集過濾

資訊的能力、與他人溝通的能力和面對數位時代的態度。《建構我國數位機會發展 

指標體系之研究》報告（行政院研考會，2012a）則將「基本技能與素養」界定為從 

一般素養與資訊素養衡量個人具備 ICT 的相關技術與能力，其中一般素養為基礎語文

輸入能力，資訊素養為電腦與網路操作、使用文書軟體、資訊搜尋的能力。 

依此，本研究採用行政院研考會（2013）的觀點，將「基本技能與素養」界定為：

個人的一般基礎語言能力和基本資訊素養，包含：中文／外語的聽說讀寫能力、電腦

與網路操作能力、中文輸入法、資訊搜尋能力等。 

個人危機 

「個人危機」是指個人因使用 ICT 可能造成的基本能力（如：視力、記憶力、 

書寫能力或社交能力）退化與心理層面損害（如：網路成癮、網路信任）（行政院 

研考會，2012a）。Goldberg（1996）提出網路成癮症（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一詞，並視之為一種行為成癮，且形容其症狀為因網路使用過度而造成學業、工作、

課業、社會、家庭、生理、心理功能上的減弱。陳至安、陳秀莉（2014）發現，網路

成癮與人際關係的好壞具關連性，網路成癮者的現實人際關係通常不佳、社交圈比較

小，較依賴虛擬的網路人際關係；而愈依賴網路人際關係者，愈容易有網路成癮的 

傾向。由於網路日漸普及，使用人口持續攀升，網路成癮帶來的隱憂，與因網路不當

或過度使用而產生的負面影響，均會對社會及個人帶來潛在危機（Jang, Hwang, &  

Choi, 2008）。Young & Rogers（1998）指出，具孤獨傾向、偏好獨來獨往或人際關係

較差者，容易在網路上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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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採用行政院研考會（2013）的觀點，將「個人危機」界定為：個人

因使用 ICT 可能造成基本能力退化或心理層面損害，包含：社交能力退化、記憶力 

減退、文字書寫能力減退、網路成癮、價值觀偏差等。 

權益侵害 

《建構我國數位機會發展指標體系之研究》報告（行政院研考會，2012a）將「權

益侵害」界定為個人因使用 ICT 可能遭受的資訊安全疑慮及自身權益損失，包含洩露

個人資料隱私、網路犯罪、擷取錯誤資訊、駭客及病毒等的侵害。然而，近年來無論

是成人或學童網路使用者，因疏於防範而造成的資訊與通訊安全事件頻傳，顯示科技

雖然發達，網路使用者的安全防護、隱私概念和技能似乎未能與時俱進（Dourish,  

Grinter, de la Flor, & Joseph, 2004）。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定，資訊教育由國小 

三年級開始實施，不單獨設科，以議題方式融入各領域，其中包含網路使用安全的 

學習內涵。尹玫君、康旭雅（2005）認為，網路倫理與安全防護教學不但不會難以 

實施，反而愈早實施愈好。學生對於各類新興網路犯罪型態最好能及早了解並防範，

以免在這資訊潮流中遭受影響及危害。 

因此，本研究採用行政院研考會（2013）的觀點，將「權益侵害」界定為：個人

因使用 ICT 可能遭受的資訊安全疑慮及自身權益損失，包含洩露個人資料隱私（如：

個人資料外洩、收到垃圾郵件）、設備侵害（如：電腦中毒）、網路犯罪（如：網路

詐騙）及網路霸凌（如：因網路流言而造成人際關係隔絕、遭受他人網路言論攻擊或

公然侮辱）。 

分析架構與資料說明 

基於前述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欲執行的分析架構見圖一。其中，研究構面依 2013

年《6–11 歲學童數位學習及數位機會調查》報告（行政院研考會，2013）中的「研究

架構與調查項目」，將三方調查資料彙整而成。首先，以階層線性模式探究在「學校

給予學生數位學習機會」資源下，家長面對學生面的數位學習機會之影響；之後， 

應用分量迴歸探討在學生數位學習機會不同分量下，各個影響變項的可能變化。 

本研究的實證資料，是向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申請使用的政府調查資料。該調查資料以學生、家長

和學校為研究對象，藉以了解國小學生的數位學習機會是否存在差異，用作制定教育

政策與資源配置的參考。調查範圍為台灣地區 22 個縣市的國小，調查對象為調查範圍

內的學生、家長和學校，調查期間為 2013 年 9 月 16 日至 10 月 9 日，採多階分層叢集

混合抽樣程序（行政院研考會，2013）。由於國小各年級學生填答的題項有些許不同， 



138 陳宇芃、林豐政 

圖一：分析架構 

 

 

 

 

 

 

 

 

 

 

 

 

以六年級學生的資料最完整，故此本研究擷取國小六年級學生、家長和學校三方的 

調查資料進行分析。在刪除無效問卷和整理問卷後，取得學生和家長各 1,098 份、 

學校 62 份問卷。 

本研究使用的反應變項（學生數位學習機會）取自「學生面」問卷資料，歸納出

「學生資訊近用」、「學生基本技能與素養」、「學生權益侵害」及「學生個人危機」

四個研究變項。個體層次變項（家庭數位學習機會）取自「家長面」問卷資料，歸納

出「家庭資訊近用」、「家庭基本技能與素養」、「家庭權益侵害」及「家庭個人 

危機」四個研究變項。總體層次變項（學校數位學習機會）由「學校面」問卷資料 

彙整而成，區分為「軟體環境」、「教學素養」、「電腦課程」及「師資設備」。 

此外，為求了解各鄉鎮市區數位發展現況，研究中由 e 化發展角度進行分類，並根據

行政院研考會（2012b）《鄉鎮市區數位發展分類研究報告》的研究成果，將其數位 

發展現況依發展程度高至低分為 1 至 5 級「數位級區」，以顯現其 e 化程度的差異。

各變項的操作型定義見表一。為使資料能應用在所欲建立的模式中，本研究將題項 

進行分數加總，再以等比例縮放數值，使分數介於 0 至 5 之間。 

實證分析 

本研究首先運用階層線性模式，探究學校和家長對於學生數位學習機會的影響。

接着，以分量迴歸分析各個影響變項的可能變化，藉以了解學生在不同分量下的數位

學習機會是否有差異。其中，採用的分析軟體為 SPSS 22.0 版、HLM 6.02 版及 STATA 

10.0 版。 

總體層次： 學校數位學習機會 

解釋變項： 數位級區、軟體環境、教學素養、 

電腦課程、師資設備 

個體層次： 家庭數位學習機會 

解釋變項： 資訊近用、基本技能與素養、 

個人危機、權益侵害 

反應變項：學生數位學習機會 

1. 資訊近用 2. 基本技能與素養 

3. 個人危機 4. 權益侵害 

解釋變項：（學校、家庭數位學習機會） 

 個體層次變項、總體層次變項、 

個體層次變項 × 總體層次變項 

反應變項：（學生數位學習機會） 

1. 資訊近用 2. 基本技能與素養 

3. 個人危機 4. 權益侵害 

.10、.25、.50、.75、.90 分量 

具顯著性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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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研究變項的操作型定義 

面向 研究變項 操作型定義 

學生數位學習

機會與家庭數

位學習機會 

資訊近用 個人的設備近用和使用情形，包含資訊設備近用概況和使用頻率。 

基本技能

與素養 

個人的一般基礎語言能力和基本資訊素養，包含中文／外語的聽說讀寫、

電腦與網路操作、中文輸入、資訊搜尋等能力。 

個人危機 個人因使用 ICT 可能造成的基本能力退化或心理層面損害，包含社交能力

退化、記憶力減退、文字書寫能力減退、網路成癮、價值觀偏差等。 

權益侵害 個人因使用 ICT 可能遭受的資訊安全疑慮及自身權益損失，包含洩露個人

資料隱私、網路犯罪、擷取錯誤資訊、駭客及病毒的侵害等。 

學校數位學習

機會 

軟體環境 學校提供給學生的軟體及無線網路（Wi-Fi 熱點）環境。 

教學素養 授課教師數位教材的使用及製作，即教學的應用。 

電腦課程 學生電腦能力訓練課程教材的選擇。 

師資設備 資訊授課教師比率及資訊設備的開放。 

數位級區 鄉鎮市區 e 化程度的差異。 

資料來源：行政院研考會（2012b、2013）。 

基本資料描述 

在學生、家長各 1,098 份（共 2,196 份）有效樣本中，以中部地區者居多（16.9%），

家長的教育程度以高中職（含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年）比例最高（40.1%）；數位級區

分類中，以 3 級區域比例最高（25.5%），其餘比例皆相似（1 級區域 18.6%，2 級 

區域 19.4%，4 級區域 18.2%，5 級區域 18.3%）。在學校的 62 份有效樣本中，亦以 

中部地區者居多（17.7%）；數位級區分類中，以 5 級區域比例最高（25.8%），4 級

區域比例次之（22.6%），繼而是 3 級區域（21.0%）、2 級區域（16.1%）和 1 級區域

（14.5%）。 

數位學習機會的階層線性模式分析 

於階層線性模式中使用四個模型進行分析，分別為零模型（null model）、隨機 

係數迴歸模型（random-coefficients regression model）、截距預測模型（intercepts-as- 

outcome model）及斜率預測模型（slopes-as-outcome model）。以下針對「學生資訊 

近用」、「學生基本技能與素養」、「學生個人危機」及「學生權益侵害」探討， 

結果見表二至表五。 

在零模型部份，四個反應變項的學校間變異（τ00 = 0.058, 0.113, 0.045, 0.046）皆達

顯著性，顯示學校間的學生面資訊近用、基本技能與素養、個人危機及權益侵害皆 

存在差異。學校間變異（τ00 = 0.058, 0.113, 0.045, 0.046）與學校內變異（σ2 = 0.738,  

0.922, 0.571, 0.572）之組內相關係數為 .073、.109、.073、.074，皆達中度相關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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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n, 1988），顯示學生的資訊近用、基本技能與素養、個人危機及權益侵害之 

總變異量中分別有7.3%、10.9%、7.3% 和7.4% 的變異是由學校間差異所造成；學校內

可解釋變異分別為92.7%、89.1%、92.7% 和92.6%，表示影響此四個變項，「學校內」

變項仍為主要因素，亦顯示資料結構採用階層線性模式是適切的，需個別建立隨機 

係數迴歸模型來檢測。 

學生的資訊近用 

表二顯示，在隨機係數迴歸模型中，就固定效果而言，對學生資訊近用具顯著 

影響的個體層次解釋變項只有家長面權益侵害（γ40 = 0.064）。就隨機效果而言，截距

項的變異（τ00 = 0.054）達顯著，表示控制個體層次的四個解釋變項對學生資訊近用的

影響後，學校間的學生資訊近用平均分數具明顯差異，亦即可能有總體層次的變項 

影響，需以截距預測模型分析。學校間的家長面個人危機與權益侵害對學生資訊近用

斜率項的變異亦達顯著（τ33 = 0.008 與 τ44 = 0.018），表示兩者具顯著影響，仍需對 

家長面個人危機與權益侵害進行斜率預測模型分析。 

在截距預測模型中，就固定效果而言，在同時考量個體層次解釋變項對學生資訊

近用的影響時，總體層次對學生資訊近用具顯著影響的解釋變項為數位級區（γ01 =  

0.090），表示數位級區對學生資訊近用具脈絡直接效果；即數位級區愈高的學校，其

學生平均資訊近用會明顯高於數位級區較低的學校。其次，在同時考量總體層次解釋

變項對學生資訊近用的影響時，個體層次解釋變項對學生資訊近用具顯著影響的變項

為家長面權益侵害（γ40 = 0.060）。就隨機效果而言，由零模型與截距預測模型的總體

層次組間變異（0.058 與 0.037）得知判定係數 R2 為 .362，顯示模型在引進總體層次 

解釋變項後，可增加解釋學生資訊近用約 36.2% 的變異。 

最後，應用斜率預測模型將家長面個人危機、權益侵害兩個變項與截距預測模型

的總體層次變項結合，探究兩層次解釋變項對學生資訊近用的直接影響效果和總體 

層次變項對個體層次解釋變項的脈絡調節效果。就固定效果而言，在控制總體層次 

變項的影響後，家長面權益侵害對學生資訊近用的影響顯著（γ40 = 0.071）；數位級區

對學生資訊近用的影響亦顯著（γ01 = 0.086）具脈絡直接效果，亦即學校的數位級區 

愈高，學生平均資訊近用就會較高。此外，數位級區對家長面權益侵害對學生資訊 

近用的影響（γ41 = –0.041）顯著，亦即具跨階層的脈絡調節效果。進一步分析可見：

數位級區愈高的地區，當家長面權益侵害增加時，對學生資訊近用的影響幅度將會 

降低。就隨機效果而言，由零模型與斜率預測模型的總體層次組間變異（0.058 與 

0.036）得知判定係數 R2 為 .379，顯示模型在引進總體層次解釋變項後，可增加解釋

學生資訊近用約 37.9% 的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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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學生面資訊近用各個模型的估計結果 

 零模型 隨機係數迴歸模型 截距預測模型 斜率預測模型 

固定效果 估計係數 

截距項 β0 2.563* 2.571* 2.556* 2.558* 

個體層次     

家長面資訊近用 γ10  –0.020 –0.019 –0.014 

家長面基本技能與素養 γ20  –0.003 –0.006 –0.008 

家長面個人危機 γ30  –0.021 –0.021 –0.021 

× 數位級區 γ31    0.013 

× 軟體環境 γ32    0.018 

× 教學素養 γ33    0.017 

× 電腦課程 γ34    0.005 

× 師資設備 γ35    –0.013 

家長面權益侵害 γ40  0.064* 0.060* 0.071* 

× 數位級區 γ41    –0.041# 

× 軟體環境 γ42    –0.011 

× 教學素養 γ43    –0.015 

× 電腦課程 γ44    0.037 

× 師資設備 γ45    –0.006 

總體層次     

數位級區 γ01   0.090* 0.086* 

軟體環境 γ02   0.029 0.027 

教學素養 γ03   –0.028 –0.022 

電腦課程 γ04   0.014 0.010 

師資設備 γ05   0.034 0.034 

隨機效果 變異數 

個體層變異 σ2 0.738 0.685 0.687 0.688 

總體層變異 τ00 0.058* 0.054* 0.037* 0.036* 

家長面資訊近用 τ11  0.016 0.016 0.014 

家長面基本技能與素養 τ22  0.004 0.004 0.004 

家長面個人危機 τ33  0.008* 0.008* 0.010* 

家長面權益侵害 τ44  0.018* 0.018* 0.018* 
# p < .1; * p < .05 

學生的基本技能與素養 

表三顯示，在隨機係數迴歸模型中，就固定效果而言，對學生基本技能與素養的

個體層次四個解釋變項均未有顯著影響。就隨機效果而言，截距項的變異（τ00 = 0.106）

達顯著，表示控制個體層次四個解釋變項對學生基本技能與素養的影響後，學校間的

學生基本技能與素養平均分數具明顯差異，亦即可能有總體層次的變項影響，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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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學生面基本技能與素養各個模型的估計結果 

 零模型 隨機係數迴歸模型 截距預測模型 斜率預測模型 

固定效果 估計係數 

截距項 β0 3.880* 3.888* 3.875* 3.881* 

個體層次     

家長面資訊近用 γ10  –0.042 –0.048 –0.052# 

× 數位級區 γ11    0.003 

× 軟體環境 γ12    0.062* 

× 教學素養 γ13    –0.043 

× 電腦課程 γ14    –0.008 

× 師資設備 γ15    –0.023 

家長面基本技能與素養 γ20  0.028 0.027 0.026 

家長面個人危機 γ30  0.014 0.016 0.025 

× 數位級區 γ31    –0.025# 

× 軟體環境 γ32    0.015 

× 教學素養 γ33    –0.028# 

× 電腦課程 γ34    0.001 

× 師資設備 γ35    0.001 

家長面權益侵害 γ40  0.041 0.033 0.037 

總體層次     

數位級區 γ01   0.141* 0.139* 

軟體環境 γ02   –0.020 –0.020 

教學素養 γ03   –0.014 –0.022 

電腦課程 γ04   0.083# 0.068 

師資設備 γ05   –0.012 –0.013 

隨機效果 變異數 

個體層變異 σ2 0.922 0.890 0.888 0.885 

總體層變異 τ00 0.113* 0.106* 0.079* 0.079* 

家長面資訊近用 τ11  0.014* 0.016* 0.014* 

家長面基本技能與素養 τ22  0.002 0.002 0.003 

家長面個人危機 τ33  0.004* 0.004* 0.007* 

家長面權益侵害 τ44  0.010 0.011 0.013 
# p < .1; * p < .05 

 

截距預測模型分析。學校間的家長面資訊近用與個人危機對學生基本技能與素養斜率

項的變異亦達顯著（τ11 = 0.014 與 τ33 = 0.004），表示兩者具顯著影響，仍需對家長面

資訊近用與個人危機進行斜率預測模型分析。 

在截距預測模型中，就固定效果而言，在同時考量個體層次解釋變項對學生基本

技能與素養的影響時，總體層次對學生基本技能與素養具顯著影響的解釋變項為數位

級區和電腦課程（γ01 = 0.141 與 γ04 = 0.083），表示數位級區和電腦課程對學生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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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與素養具脈絡直接效果。亦即數位級區愈高的學校，其學生平均基本技能與素養

會顯著高於數位級區較低的學校；電腦課程由授課老師自己編製或教材由各班選擇的

學校，相較於使用坊間的相關教材或全學年統一教材的學校，其學生平均基本技能 

與素養亦會較高。就隨機效果而言，由零模型與截距預測模型的總體層次組間變異

（0.113 與 0.079）得知判定係數 R2 為 .301，顯示模型在引進總體層次解釋變項後， 

可增加解釋學生基本技能與素養約 30.1% 的變異。 

最後，應用斜率預測模型將家長面資訊近用、個人危機兩個變項與截距預測模型

的總體層次變項結合，探究兩層次解釋變項對學生基本技能與素養的直接影響效果和

總體層次變項對個體層次解釋變項的脈絡調節效果。就固定效果而言，在控制總體層

次變項的影響後，家長面資訊近用對學生基本技能與素養的影響顯著（γ10 = –0.052）；

數位級區對學生基本技能與素養的影響亦顯著（γ01 = 0.139）具脈絡直接效果，亦即 

學校的數位級區愈高，學生平均基本技能與素養就會較高。此外，軟體環境對家長面

資訊近用對學生基本技能與素養的影響（γ12 = 0.062）顯著，顯示具跨階層的脈絡調節

效果；而數位級區與教學素養對家長面個人危機對學生基本技能與素養的影響（γ31 =  

–0.025 與 γ33 = –0.028）皆顯著，亦即具跨階層的脈絡調節效果。進一步分析可見： 

學校的軟體環境愈多，當家長面資訊近用增加，對學生基本技能與素養的影響幅度 

將會提高；數位級區或教學素養愈高，當家長面個人危機增加，對學生基本技能與 

素養的影響幅度將會降低。就隨機效果而言，由零模型與斜率預測模型的總體層次 

組間變異（0.113 與 0.079）得知判定係數 R2 為 .301，顯示模型在引進總體層次解釋 

變項後，可增加解釋學生基本技能與素養約 30.1% 的變異，這與截距預測模型相同。 

學生的個人危機 

表四顯示，在隨機係數迴歸模型中，就固定效果而言，對學生個人危機具顯著 

影響的個體層次解釋變項只有家長面資訊近用（γ10 = 0.081）。就隨機效果而言，截距

項的變異（τ00 = 0.045）達顯著，表示控制個體層次四個解釋變項對學生個人危機的 

影響後，學校間的學生個人危機平均分數具明顯差異，亦即可能有總體層次的變項 

影響，需以截距預測模型分析。學校間的家長面資訊近用與個人危機對學生個人危機

斜率項的變異亦達顯著（τ11 = 0.020 與 τ33 = 0.001），表示兩者具顯著影響，仍需對 

家長面資訊近用與個人危機進行斜率預測模型分析。 

在截距預測模型中，就固定效果而言，在同時考量個體層次解釋變項對學生個人

危機的影響時，總體層次對學生個人危機具顯著影響的解釋變項為數位級區（γ01 =  

–0.072）和軟體環境（γ02 = –0.075），表示數位級區和軟體環境對學生個人危機具 

脈絡直接效果；即數位級區愈高的學校，其學生平均個人危機會明顯低於數位級區 

較低的學校，且軟體環境愈多的學校，其學生平均個人危機會明顯低於軟體環境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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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學生面個人危機各個模型的估計結果 

 零模型 隨機係數迴歸模型 截距預測模型 斜率預測模型 

固定效果 估計係數 

截距項 β0 0.748* 0.751* 0.759* 0.757* 

個體層次     

家長面資訊近用 γ10  0.081* –0.084* –0.093* 

× 數位級區 γ11    0.045# 

× 軟體環境 γ12    0.085* 

× 教學素養 γ13    –0.011 

× 電腦課程 γ14    0.031 

× 師資設備 γ15    0.014 

家長面基本技能與素養 γ20  –0.002 0.000 0.001 

家長面個人危機 γ30  –0.024 –0.025# –0.024 

× 數位級區 γ31    –0.004 

× 軟體環境 γ32    –0.026 

× 教學素養 γ33    –0.007 

× 電腦課程 γ34    –0.013 

× 師資設備 γ35    –0.002 

家長面權益侵害 γ40  0.010 0.012 0.014 

總體層次     

數位級區 γ01   –0.072* –0.078* 

軟體環境 γ02   –0.075* –0.085* 

教學素養 γ03   –0.010 –0.008 

電腦課程 γ04   –0.051 –0.054 

師資設備 γ05   –0.001 0.001 

隨機效果 變異數 

個體層變異 σ2 0.571 0.537 0.539 0.538 

總體層變異 τ00 0.045* 0.045* 0.033* 0.032* 

家長面資訊近用 τ11  0.020* 0.020* 0.020* 

家長面基本技能與素養 τ22  0.002 0.002 0.002 

家長面個人危機 τ33  0.001* 0.001* 0.001* 

家長面權益侵害 τ44  0.002 0.001 0.001 
# p < .1; * p < .05 

 

的學校。其次，在同時考量總體層次解釋變項對學生個人危機的影響時，個體層次解

釋變項對學生個人危機具顯著影響的變項為家長面資訊近用（γ10 = –0.084）與家長面

個人危機（γ30 = –0.025）。就隨機效果而言，由零模型與截距預測模型的總體層次組

間變異（0.045 與 0.033）得知判定係數 R2 為 .267，顯示模型在引進總體層次解釋變項

後，將可增加解釋學生個人危機約 26.7% 的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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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應用斜率預測模型將家長面資訊近用、個人危機兩個變項與截距預測模型

的總體層次變項結合，探究兩層次解釋變項對學生個人危機的直接影響效果和總體 

層次解釋變項對個體層次解釋變項的脈絡調節效果。就固定效果而言，在控制總體 

層次變項的影響後，家長面資訊近用對學生個人危機的影響顯著（γ10 = –0.093）； 

數位級區和軟體環境對學生個人危機的影響亦顯著（γ01 = –0.078 與 γ02 = –0.085）具 

脈絡直接效果，亦即學校的數位級區或軟體環境愈高時，學生平均個人危機就會較低。

此外，軟體環境對家長面資訊近用對學生個人危機的影響（γ12 = 0.085）顯著，亦即具

跨階層的脈絡調節效果。進一步分析可見：學校的軟體環境愈多時，當家長面資訊 

近用增加，對學生個人危機的影響幅度將會愈高。就隨機效果而言，由零模型與斜率 

預測模型的總體層次組間變異（0.045 與 0.032）得知判定係數 R2 為 .289，顯示模型 

在引進總體層次解釋變項後，可增加解釋學生個人危機約 28.9% 的變異。 

學生的權益侵害 

表五顯示，在隨機係數迴歸模型中，就固定效果而言，對學生權益侵害具顯著 

影響的個體層次解釋變項只有家長面資訊近用（γ10 = –0.065）。就隨機效果而言， 

截距項的變異（τ00 = 0.050）達顯著，表示控制個體層次四個解釋變項對學生權益侵害

的影響後，學校間的學生權益侵害平均分數具明顯差異，亦即可能有總體層次的變項

影響，需以截距預測模型分析。學校間的家長面資訊近用和個人危機對學生權益侵害

斜率項的變異亦達顯著（τ11 = 0.040 與 τ33 = 0.002），表示兩者具顯著影響，仍需對 

家長面資訊近用和個人危機進行斜率預測模型分析。 

在截距預測模型中，就固定效果而言，在同時考量個體層次解釋變項對學生權益

侵害的影響時，總體層次對學生權益侵害具顯著影響的解釋變項為數位級區（γ01 =  

–0.093），表示數位級區對學生權益侵害具脈絡直接效果；亦即數位級區愈高的學校，

其學生平均權益侵害會明顯低於數位級區較低的學校。其次，在同時考量總體層次 

解釋變項對學生權益侵害的影響時，個體層次解釋變項對學生權益侵害具顯著影響的

變項為家長面資訊近用（γ10 = –0.066）。就隨機效果而言，由零模型與截距預測模型

的總體層次組間變異（0.046 與 0.030）得知判定係數 R2 為 .348，顯示模型在引進總體

層次解釋變項後，將可增加解釋學生權益侵害約 34.8% 的變異。 

最後，應用斜率預測模型將家長面資訊近用、個人危機兩個變項與截距預測模型

的總體層次變項結合，探究兩層次解釋變項對學生權益侵害的直接影響效果與總體 

層次解釋變項對個體層次解釋變項的脈絡調節效果。就固定效果而言，在控制總體 

層次變項的影響後，家長面資訊近用對學生權益侵害的影響顯著（γ10 = –0.063）； 

數位級區對學生權益侵害的影響亦顯著（γ01 = –0.097）具脈絡直接效果，亦即學校的

數位級區愈高，學生平均權益侵害就會較低。此外，師資設備與軟體環境對家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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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學生面權益侵害各個模型的估計結果 

 零模型 隨機係數迴歸模型 截距預測模型 斜率預測模型 

固定效果 估計係數 

截距項 β0 0.476* 0.479* 0.492* 0.492* 

個體層次     

家長面資訊近用 γ10  –0.065# –0.066# –0.063# 

× 數位級區 γ11    0.021 

× 軟體環境 γ12    0.073# 

× 教學素養 γ13    –0.025 

× 電腦課程 γ14    0.015 

× 師資設備 γ15    0.041* 

家長面基本技能與素養 γ20  0.007 0.009 0.008 

家長面個人危機 γ30  –0.012 –0.013 –0.007 

× 數位級區 γ31    –0.006 

× 軟體環境 γ32    0.010 

× 教學素養 γ33    –0.010 

× 電腦課程 γ34    0.015 

× 師資設備 γ35    0.001 

家長面權益侵害 γ40  0.011 0.012 0.012 

總體層次     

數位級區 γ01   –0.093* –0.097* 

軟體環境 γ02   –0.012 –0.037 

教學素養 γ03   0.004 0.011 

電腦課程 γ04   –0.040 –0.045 

師資設備 γ05   –0.017 –0.024 

隨機效果 變異數 

個體層變異 σ2 0.572 0.509 0.512 0.510 

總體層變異 τ00 0.046* 0.050* 0.030* 0.030* 

家長面資訊近用 τ11  0.040* 0.040* 0.042* 

家長面基本技能與素養 τ22  0.004 0.004 0.004 

家長面個人危機 τ33  0.002* 0.002* 0.002* 

家長面權益侵害 τ44  0.005 0.004 0.004 
# p < .1; * p < .05 

 

資訊近用對學生權益侵害的影響（γ15 = 0.041 與 γ12 = 0.073）顯著，亦即具跨階層的 

脈絡調節效果。進一步分析可見：學校的師資設備愈多，當家長面資訊近用增加，對

學生權益侵害的影響幅度將會愈高；學校的軟體環境愈多，當家長面資訊近用增加，

對學生權益侵害的影響幅度將會愈高。就隨機效果而言，由零模型與斜率預測模型的

總體層次組間變異（0.046 與 0.030）得知判定係數 R2 為 .348，顯示模型在引進總體 

層次解釋變項後，可增加解釋學生權益侵害約 34.8% 的變異，這與截距預測模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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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機會分量的影響性分析 

為求全面了解不同數位學習機會的學生其影響因素是否有差異，本研究進一步將

階層線性模式具顯著性的變項放入分量迴歸中分析，期能從中獲致更詳盡的資訊， 

結果見表六。 

在學生資訊近用方面，是將數位級區、家長面權益侵害、家長面權益侵害 × 數位

級區等影響變項放入模式中。結果顯示：數位級區和家長面權益侵害皆具正向顯著性， 

表六：彙總數位學習機會在分量迴歸中具影響性的變項 

反應變項 重要解釋變項 
影響性 

.10 分量 .25 分量 .50 分量 .75 分量 .90 分量 

學生面 

資訊近用 

數位級區 0.207 0.158 0.150 0.181 0.119 

家長面權益侵害 0.191 0.170 0.168 0.233 0.198 

家長面權益侵害  

× 數位級區 

–0.048 –0.039 –0.037 –0.063 –0.055 

學生面 

基本技能 

與素養 

數位級區 0.222 0.182 0.173 0.095 0.052 

電腦課程  0.099    

家長面資訊近用  –0.164    

家長面資訊近用  

× 軟體環境 

 0.022    

家長面個人危機  

× 數位級區 

     

家長面個人危機  

× 教學素養 

     

學生面 

個人危機 

數位級區 –0.028   –0.243 –0.592 

軟體環境 –0.219 –0.281 –0.322 –0.388 –0.592 

家長面資訊近用 –0.251 –0.307 –0.444 –0.659 –1.218 

家長面個人危機  –0.022    

家長面資訊近用  

× 軟體環境 

0.043 0.055 0.078 0.092 0.134 

家長面資訊近用  

× 數位級區 

0.007    0.134 

學生面 

權益侵害 

數位級區   –0.026 –0.072 –0.263 

家長面資訊近用      

家長面資訊近用  

× 軟體環境 

  –0.004   

家長面資訊近用  

× 師資設備 

     

註：表格中之空格表示在顯著水準 .05 下該變項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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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在任何分量下皆屬重要的影響變項；家長面權益侵害 × 數位級區則於各分量模式

皆具負向顯著性，表示當家長面權益侵害增加，會因數位級區提升而造成學生資訊 

近用降低，究其原因可能是位於數位級區較高的學校，其防堵關卡（如：教師人力 

資源結構、學校資訊基礎建設、教育文化發展等）將會提升之故。 

在學生基本技能與素養方面，是將數位級區、電腦課程、家長面資訊近用、家長

面資訊近用 × 軟體環境、家長面個人危機 × 數位級區、家長面個人危機 × 教學素養

等影響變項放入模式中。結果顯示：數位級區皆具正向顯著性，且隨分量增加其值 

逐漸遞減，表示數位級區對學生基本技能與素養是重要的影響變項，且於低分量時的

影響相對大於高分量。電腦課程只在 .25 分量時具正向顯著性，表示當學生基本技能

與素養程度為中低時，教師須留意並加強數位教材的使用與製作。家長面資訊近用亦

只在 .25 分量時具負向顯著性，表示在此分量下，家庭提供的資訊設備與學生在家 

使用頻率增加時，將會造成學生基本資訊素養能力下降，究其原因可能是由於科技 

日新月異，設備使用愈為簡單便捷（如：手機已可口語輸入文字，毋須手動輸入），

使得在此分量的學生於操作能力素養呈現負向關係。家長面資訊近用 × 軟體環境

於 .25 分量時具正向影響性，顯示出在此分量下當家庭所提供的資訊設備和學生在家

使用頻率增加時，會因學校軟體環境的增加而使學生的基本技能與素養提升。 

在學生個人危機方面，是將數位級區、軟體環境、家長面資訊近用、家長面個人

危機、家長面資訊近用 × 軟體環境、家長面資訊近用 × 數位級區等影響變項放入 

模式中。結果顯示：數位級區於低分量（.10）和高分量（.75 與 .90）時，對學生個人

危機呈負向顯著性，表示當學生個人危機程度愈高，學校的數位級區對其負向影響 

愈大。軟體環境於各分量模式皆顯著，且隨着分量愈高，其負向影響愈大，意味在 

愈高分量下，當軟體環境愈佳，學生個人危機下降幅度將相對愈大。家長面資訊近用

於各分量中皆顯著，且隨着分量增加而呈現的負向影響愈大，表示高分量相較於低 

分量時，當家長面資訊近用愈高，學生個人危機下降的幅度將相對愈大。家長面個人

危機只在 .25 分量時具負向顯著性，顯示在此分量下，當家長對學生個人危機意識 

增加，學生的個人危機會因而下降。家長面資訊近用 × 軟體環境於各分量皆顯著，且

隨着分量增加，其影響性遞增，表示在高分量相較於低分量下，當家長面資訊近用 

增加，會因軟體環境提升而造成學生個人危機增加。家長面資訊近用 × 數位級區

在 .10 和 .90 分量時具正向顯著性，且高分量的影響相對較大，表示在此分量下，當

家長面資訊近用增加，會因數位級區提升而造成學生個人危機增加，究其原因可能是

在數位級區較高的學校，由於資訊設備齊全且使用頻率增加，反而造成學生基本能力

退化與心理損害。 

在學生權益侵害方面，是將數位級區、家長面資訊近用、家長面資訊近用 × 軟體

環境、家長面資訊近用 × 師資設備等影響變項放入模式中。結果顯示：它們於低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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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和 .25）中皆不顯著，表示這些變項對於學生權益侵害較低的學生沒有影響；但

在中、高分量（.50、.75、.90）模式中，數位級區對學生權益侵害呈負向影響，且 

隨着分量增加其負向影響愈大。至於在家長面資訊近用 × 軟體環境中，只在 .50 分量

中呈負向顯著，表示當家長面資訊近用增加，會因軟體環境提升而造成學生權益侵害

降低。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是以中央研究院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中「102 年［2013 年］學生數位學習

及數位機會」的學生、家長和學校三方面調查資料為基礎，應用階層線性模式與分量

迴歸，連結與探討它們之間對於數位學習機會的關聯。最後，經由分析結果，歸納 

整理出下述具體結論與實務意涵。 

學生資訊近用方面 

在「學校給予學生數位學習機會」對「家庭數位學習機會影響學生數位學習機會」

階層線性模式中，當數位級區或家長面權益侵害增加時，會使學生面資訊近用增加，

具正向脈絡直接效果；且數位級區對家長面權益侵害影響學生面資訊近用具負向脈絡

調節效果。在「學生數位學習機會」分量中，學生面資訊近用於低分量（.10）時， 

數位級區的正向影響力相對高於其他分量；在高分量（.75、.90）時，家長面權益侵害

的正向影響力相對高於中低分量（.10、.25、.50）；家長面權益侵害 × 數位級區亦於

所有分量呈負向影響。 

據此，若要提升學生的資訊近用（如：設備擁有、使用情形與頻率），可由學校

所在的數位級區和家長對於學生的權益侵害（如：個人資料隱私、設備侵害、網路 

犯罪及網路霸凌）的認知着手加強。由於資訊近用較低的學生，數位級區對其正向 

影響相對較大，故此建議政府單位可針對低數位級區學校加強資訊相關設備，且學校

和家庭亦可多開放學生使用電腦以增加其使用頻率。對於資訊近用較高的學生而言，

因家長面權益侵害對其正向影響相對較大，故此建議家長可多留意學生使用資訊設備

的情況，以防止個人資料隱私外洩、資訊設備受到侵害、網路詐騙犯罪或遭受網路 

霸凌等情形發生。 

學生基本技能與素養方面 

在階層線性模式中，當數位級區增加時，會使學生面基本技能與素養增加；當家

長面資訊近用增加時，會使學生面基本技能與素養下降；軟體環境對家長面資訊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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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學生面基本技能與素養具正向脈絡調節效果；數位級區和教學素養對家長面個人

危機影響學生面基本技能與素養具負向脈絡調節效果。在「學生數位學習機會」分量

中，學生面基本技能與素養的所有分量，除於數位級區具正向影響外，電腦課程、家

長面資訊近用和家長面資訊近用 × 軟體環境皆只在中低分量（.25）時具正向影響。 

Lai et al.（2016）指出，教師與學生於使用行動技術學習的偏好上有區別，教師 

傾向於關注技術問題，學生則偏好於豐富和有用的學習內容。由研究結果可知：若要

提升學生基本技能與素養（即基礎語文能力和基本資訊素養），可由學校所在的數位

級區、校內電腦課程的教材選擇、軟體環境建設和家庭提供給學生的資訊近用（如：

設備擁有、使用情形與頻率）等方面着手改善。對於基本技能與素養相對較弱的學生，

建議在電腦課程教材的選擇上，老師可自行編撰教材或給各班自行選擇所需教材，這

將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基礎語文能力和基本資訊素養。其次，數位級區對於基本技能與

素養較弱的學生之影響相對更大，建議政府單位對於數位級區較低的學校，多給予 

數位教材支援，以弭平它們資訊基礎的不足。此外，由於家長面的資訊近用會透過學

校的軟體環境，使學生基本技能與素養提升，亦即家庭提供學生的設備愈齊全，且 

學校提供無線網路環境與開放給學生使用的軟體符合教學使用需求時，學生的基本 

資訊素養能力亦會隨之提升。究其原因，可能是由於學生擁有設備愈完整且使用頻繁，

提升了他們對數位學習的興趣。因此，建議學校於教學時，可以多訓練學生的基本 

資訊能力（如：打字、電腦或網路操作、使用文書軟體和資訊蒐集等）。 

學生個人危機方面 

在階層線性模式中，當數位級區、軟體環境或家長面資訊近用增加時，將使學生

面個人危機下降；數位級區或軟體環境對家長面資訊近用影響學生面個人危機具正向

脈絡調節效果。在「學生數位學習機會」分量中，學生面個人危機於低分量（.10）與

高分量（.75、.90）時，數位級區呈負向影響；軟體環境和家長面資訊近用皆隨着分量

增加，負向影響愈大；家長面個人危機只在 .25 分量時呈負向影響；家長面資訊近用 × 

軟體環境皆隨分量增加，其影響效果遞增；而家長面資訊近用 × 數位級區只在 .10

與 .90 分量時具正向影響。 

可知，若要降低學生的個人危機（即基本能力退化與心理損害），可從學校所在

的數位級區、校內軟體環境建設、家庭提供給學生的資訊近用（如：設備擁有、使用

情形與頻率）和家長對於學生個人危機的認知着手加強。原因在於軟體環境和資訊近

用對其負向影響相對為大，亦即當校內開放給學生使用的軟體愈符合教學需求、家庭

提供的資訊設備愈完善且在家使用頻率愈頻繁，則學生的基本能力退化（如：視力、

記憶力、書寫能力或社交能力）與心理損害（如：網路成癮、過度信任網路）會有 

下降趨勢，且隨着個人危機程度愈高，下降幅度愈大。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家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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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提供的數位產品和環境所帶來的便利，可能反而造成學生過度依賴電腦，使其 

記憶力、書寫能力、社交能力或視力等方面產生減退的問題，尤其是網路成癮或過度

信任網路的言語而造成的心理損害。劉子利、徐錦興、蔡存裕（2010）指出，愈沉溺

於網路的學生，愈容易出現網路成癮，故此建議家長和學校宜多關心並留意學生平時

使用電腦的情形，以防止其身心受損。 

學生權益侵害方面 

在階層線性模式中，當數位級區或家長面資訊近用增加時，會使學生面權益侵害

下降；軟體環境或師資設備對家長面資訊近用影響學生面權益侵害具正向脈絡調節 

效果。在「學生數位學習機會」分量中，學生面權益侵害於中、高分量（.50、.75、.90）

時，數位級區對學生權益侵害呈負向影響，且隨着分量增加影響愈大；家長面資訊 

近用 × 軟體環境只在 .50 分量時具負向影響。 

就學生的權益侵害而言，若要降低其個人資料隱私、設備侵害、網路犯罪、網路

霸凌，建議可由學校所在的數位級區、家庭提供給學生的資訊近用（如：設備擁有、

使用情形與頻率）、校內軟體環境的建設和師資設備等方面着手加強。原因在於數位

級區對於權益侵害中等程度以上的學生具影響，且隨着權益侵害程度愈高，其反向 

影響亦隨之增加，故此可針對權益侵害程度較高且數位級區較低的學生，家長和學校

應多提醒個人資料隱私的重要性，教導學生如何應對網路詐騙、電腦設備中毒和網路

霸凌等事件。由於家庭面資訊近用亦會透過學校的軟體環境進而影響學生的權益侵 

害，建議家長可多提供資訊設備且給學生在家多使用電腦，學校亦可多開放符合學生

使用的軟體並建置無線網路環境。 

綜合建議和研究限制 

綜上所述，研究發現數位級區對於學生的數位學習機會影響力極大，可能因為 

數位級區愈高的學校，相對可提供的數位資源較多，使得學生數位學習的機會亦較 

頻繁。Schleife（2010）指出，即使政府努力充實偏鄉地區資訊環境的不足，它只不過

是弭平數位級區資源分配不均的途徑之一；人們對於使用數位科技的方式才是實際 

消弭數位落差、創造數位機會的解決途徑。Salinas & Sánchez（2009）亦認為，教師在

教學過程中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活動，將可提升學生的數位能力，且對於改善偏鄉

地區學生未來的社經地位具重要意義。本研究亦發現，學生所擁有的設備愈齊全且對

基本技能具一定素養時，其數位學習機會將會提升；家長宜多留意學生的數位學習 

情形，防止過度使用而造成身心損害。此外，學校應加強宣導個人資料隱私的重要性，

且盡力強化教學軟體環境，以期弭平因數位級區所造成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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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本研究中的「個人危機」包含社交能力退化、記憶力減退、文字書寫

能力減退、網路成癮等，屬於長期積累的情況，但因研究資料歸類於橫段面的調查 

資料，可能無法釐清這種延遲性的情況，這是本研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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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E-learning Opportunity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Perspectives from Students, Parents and Schools 

Yu-Peng CHEN & Feng-Jeng L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students, parents and schools of the 2013 Survey of Student Digital 
Ability and e-Learning Opportunity from the Academia Sinica’s 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this article constructed a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to analyze how students’ e-learning 
opportunity is related to the multilevel influence effects of school- and parent-level covariates. 
Quantile regression was also used to study different covariate effects at different quantile levels 
of student e-learning opportunity.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Digital Level Area is a very 
important influential factor for students’ e-learning opportunity due to the reason that schools in 
higher Digital Level Area have more digital resources, and students are likely to have more 
opportunity for access to and frequent use of e-learning; (2) the more IT equipment or IT literacy 
students have can greatly affect their possession of e-learning opportunity; (3) parents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problems of their children resulting from overuse of e-learning resources 
which could cause harm to their children both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moreover, schools should 
widely promote the awarenes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to students; (4)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digital divide caused by Digital Level Area, schools need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instruction as far as possible. 

Keywords: e-learning opportunity; information access; basic skills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personal crisis; rights vi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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